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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导言

1; 1. 1 9 8 7 年1 2 月7 日 ， 大会通过题为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 的第42/

15 150 号决议， 第1 至第5 段如下 :

"大会，

自

昂

" .

、.•

、.•

A
r
t
-
-

矗
Y

q
'』

句
'』

岛
，-

吨
，』

" 1 .再次促请所有国家在解决其国际争端时，以诚意遵守和促进《马尼

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 ;

" 2. 强调需要通过逐渐发展和编集国际法， 并通过加强联合国在这个领

域的效能，继续努力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进程;

" 3 .请各会员国按照《宪章》充分利用联合国所提供的和平解决争端和

国际问题的结构;

"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一项报告，载列各会员国、联

合国各有关机关和各专门机构、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关心的国际法律机构就

《马尼拉和平解决争端宣言》的执行情况和就提高该文件效力的方法和途径提

出的答复;

" 5 .决定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作为一个单独

的议程项目，与越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临

时议程项目一并加以审议."

2 .秘书长 1 988 年4 月1 8 日 的照会请各会员 国政府按照第42/150号决

议第4段提出复文. 1 988 年4 月25 日 的信将上述决议第4段所载要求转达

了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国际法院院长.

1 988 年5 月4 日 的信将上述决议第4 段所载要求转达了专门机构和原子能

机构、区域政府间组织及有关国际立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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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 1 9 8 8 年 8 月 1 2 日 为止 F 阿根廷、 博茨瓦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

表欧洲共同体 1 2个会员 国 人 墨西哥、 秘鲁、 罗马尼亚及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电倩联盟、气象组织、工发组织、欧洲共同体和欧洲理事会等已给予

复文.

4 .其他的复文将作为本报告增编印发.

二.各会员国的复文

阿根廷

〔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

(原件:西班牙文)

( 1988 年6 月8 日 )

1 e 兹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对和平解决争端这一原则 的重视， 认为这是国家

间关系的重要一面，也是国际关系土不使用武力这一原则的必要补充.

2 .至于实施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我很高兴指出，阿根

廷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在精神和文字上都符合这一《宣言) •

3. 事实上， 第37/10 号决议获得通过之后 ， 阿根廷共和国即 同智利签定了

《和平与友好公约) ，解决了阿根廷同智利之间的问题.

4. 同样的 ，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方面s 我国政府一再声明根据大会有关这

一主题通过的所有决议，同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一劳永逸地和平解决主权

争端及悬而未决的其余问题，并也正式通知你，我们属意按照上述决议立即展开谈

判.

5 .在区域领域，问根廷也支持中英洲的和平撵程，并因此参加了孔塔多拉国

家的支援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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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

(原件:英灾〕

(1988 年6 月1 4 日 )

博茨瓦纳一再遭到其南方邻国南非的侵略，尽管如此，博茨瓦纳对《联

合国宪章》有关和平解决争端与国际问题等原则的忠诚始终不渝.博茨瓦纳继续

同国际社会合作，尽可能谋求和平解决国际问题.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努

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

(原件:英文)

( 1988年5 月27 日 )

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重申它们 1 9 8 7 年1 1 月23 日 向第六委员会作投

票解释时共同发表的声明，该项声明仍然反映出其立场如下:

"我们属于那些在各种国际合作情况下，不论是卢森堡的，欧洲法院人权委员会

和斯塔拉斯堡的法院，还是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例如海牙的国际法院，都能接受义

务和约束性解决争端的程序的极少数国家.

"这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态度，是十二国对国际关系所固有的基本看法，人人都

知道我们积极赞成采取有助于加强全球和平解决争端这一原则的建设性措施。但

是由于执行部分第 4 . 5 段的内容 ， 我们不能支持刚才通过的决议 .

"在执行部分第 4段方面，我要指出，我们参加一致通过《马尼拉宣言人而

且也没有改变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但是我们其中大部分不认为对5年前才通过的

丹麦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向第六委员会第 5 5 次会议所作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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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执行情况制订问题单有什么好处，特别是在提高效率的方法与途径方面.

这种书面答复显然不能补救真正的问题，因为大家普遍缺乏政治意愿来使用为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而制订的程序。

"现在所需要的及应该一再强调的是，强烈呼吁各国政府注意和使用《宪章》

提到的这许多现行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而宪章委员会，即已经在处理争端问题的

这一委员会的决议，理应是发出呼吁的的场所，因此，这样一来，另起一个议程项

目及根据执行部分第 5段另起一项决议就是多余的.

"上彗非非是我们大部分代表团不支持决议，特别是第 4 . 5 段的原'困 . "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 1 98 8年7月6 日 )

1.墨西哥曾在国际讲坛一再强调，要解决利害冲突，就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原

则:和平解决争端、法律上各国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威胁、不干涉、民族

自决、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合作促进发展及加强国际讲坛.

2 。 同样的 ， 墨西哥政府坚守原则 ， 一贯支持有助于和平解决争端和加强联合

国的丈书，以便联合国有效促进各国问以谈判解决问题.

3 。 不妨指出 ， 我国外交十分重视上述原则 ， 因此将我国政治宪法第8 9条 ，

第 1 0 款改写如下 :

"总统的职权与义务如下:·

" 1 O. 负责外交及将国际公约提交议会核可. 执权者在执行上述政策

的时候应遵守下列准则:人民自决;不干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在国际关系

上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各国在法律上平等;国际合作促进发展及为国际和

平与安全奋斗....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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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墨西哥认为 ，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是-项重要的措施，

有效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及加强解决争端的方法.

5. 最后 ， 墨西哥政府认为 ， 有效促进 《 马尼拉宣言 》 的一项措施就是设立一

个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例如罗马尼亚提出的、在联合国设立一个斡旋、调停与和

解委员会.

秘 鲁

(原件:西班牙文〕

( 1 988年7月6 日 )

1. 在国际道路上 ， 秘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 它具体地体现出 它为和平不断作

出的努力.秘鲁本着这种精神于 1 982年通过有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 《 马尼拉

宣言» ，并支持大家十分渴望的国家间和平共处，不影响到充分实现自由选举的原

则。

2 。 同样的 ， 秘鲁根据国际社会坚定的法律立场认为 ， «联合国宪章》序言部

分第三项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6条所承认的约定必须遵守这一原则的文字

和精神，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平、和谐、建设性和持久关系的基础.

3. 这就是秘鲁从事双边和多边国际活动并取得积极成果的一般情况 . 但是

秘鲁知道，不仅应该维持和平而且还应该加强和平.因此，秘鲁在分区域和区域

方面积极努力，增进各种程度的合作以实现一体化.

4. 秘鲁对第三世界各区域不断发生武装冲突 ， 深感不安. 在此不妨强调 ，

秘鲁认为可以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的是:在区域一级进行常规裁军.同时

在秘鲁建立联合国拉丁美洲区域和平、裁军与发展中心将十分有利，可以促进本区

域的和平及在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建立信任.

5 。 最后 ， 秘鲁坚定地重申 它继续支持新措施 ， 即同其他国家一起铲除有碍实

现《马尼拉宣言》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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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

〔原件:英丈〕

( 1 988 年7 月2 1 日 〕

1 .秘书长按照 1 9 8 7 年1 2 月7 日 第4乙/150 号决议第4 段所要求的就

《马尼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的执行情况和就提高该文件效力的方法和途径而接出

的答复，为所有国家提供了良好机会，可以让大家知道 1 9 8 2 - 1 9 8 8 年期 间

它们在联合国根本工作领域的看法和所展开的活动自

2 .罗马尼亚和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认为，一切冲突、一切争端、一切法

律问题，不论其性质、表现形式、根源、发生的地点戒地区，毫无例外，均可以通

过和平方式、直接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加以解决a

3 .由于某些冲突戒争端的复杂性，有时候在外交谈判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困

难和纠纷，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澄清努力加以克服.罗马尼亚认为，在这种情况

下，重要的是，当事各方应当本着负责和坚持的精神，保持忍耐，为达成协议而铺

平道路.谈荆工作，即使在花费更多时间的情况下，也是合理的途径，阳诉诸于

武力戒军事手段所导致的巨大的人为物力损失比较起来，仍属上来也谈荆工作尽

管费时和困难，但仍然是应当采取的唯一办法a

4 .罗马尼亚认为，列为首位的外交谈荆不但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争端戒冲突，

而且也涵盖更犬的范围，包括所有国际法律问题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起，这些问题

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命运直接有关a罗马尼亚就当代重大问题，诸如停止军备竞

赛、进行裁军(首先是核撤军人消除落后状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所提出的建

议和倡议以及采取的步骤，均属于这种途径，

5 .罗马尼亚强斓了直接有关各方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

强调了国际论坛和机构所应当作出的重要贡献，从而可以剌激各方达成和解，帮助

它们达成协议，以便它们之间开始、继续、恢复、进行直接谈判.在这方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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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亚特别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因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有责任仅

仅通封和平途径使用一切方法去解决国家间争端.因此，联合国一切主要机构应

当在这方面行使职权和权力，为和平解决国家问争端作出有效的贡献a一项正面

的事实是，过去6年期间国际法院在有关国家共同协议的委托之下设法解决了一些

重要争端.其中包括某些国家之间的海洋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定界问题曲

6 .罗马尼亚一直在准备一种广泛的国际活动，目的在于按照目前的条件，和

用联合国去解决世界各地区的冲突和争端。罗马尼亚已经向联合国机构提出了许

多建议，其中涉及中东冲突的政治解决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东南亚、西南亚电波斯

海湾地区、中美洲、非洲冲突问题的解比

7 .由于罗马尼亚提出的一项建议，题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项目曾经

列入大会第 3 4届会议的议程-这项倡议的起点是，有必要审查该世界组织面向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文书，目的在于改善和如强其程序和机构，从而提高其效率 F

鼓励在国以更强的信心如以使用。

8 .由于这个项目列入 1 9 7 9 - 1 9 8 2年期间大会的议程，使人们有机告

在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大型的实质性辩论，辩论涉及在国际

关系中如何加强和平解决争端这项原则.

9 .由于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内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直

言》编制过程的结果，这种辩论曾经于 1 9 8 0 - 1 9 8 2年进入十分突出的阶段.

10. 在 《 宣言 》 的起草和定案过程期间 ， 代表所有地域集园 的许多 国家 ， 根辑

198 0 年2 月1 4 日 埃及‘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尼 日 利亚、 菲律宾- 罗 马尼3f.吨

墨拉利昂‘突j号，如刷丈号A/A C . 182/WO/48/Rve. 1 所提 出 的一份草案 ， 各 自

作出了贡献画大会据以核准《马尼拉宣言》案文的决议草案，是由全世界所平苦地

区的 3 9 个共同 tE案代表副所提 出 的a

11.1982年1 1 月1 5 日 ， 大会第37/10号决定协商一致边过 《 马尼拉

和平解块国际争端宣言》的案文o (:宣言》通过时，会议气氛庄严，大会主席和



醒醒醒酣

A/43/530
Chinese
Page 10

1 1 个会员 国 的代表当 时强调 了这项行动 的特别重要t比

12.1983 一1 988 年期间 ，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 员会对

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辩论作出了新的贡献，它审议了菲律宾、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最

初提交的建议，其中主张求助于斡旋、调停或调解委员会以期和平解块争端。

13.1982 年 《 马尼拉宣言 》 是联合国 范围 内通过的最为重要的 国 际法文件

之-0其目的在于，确保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得到遵守，加强国际法治，尤其是

促进仅以和平方法解决任何国家间争端以期消除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a

14. 在 目 前的国际局势下 ， 本文件具有特别的价值 ， 目 前的 国 际局势仍然十分

严重和复杂.因此世尽管面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已经采取了某些步骤，但是不能认

为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世界各地的某些冲突和紧张局势，仍然在继续

之中，甚至日益扩大自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以及诉诸武力去解决国

际问题的趋势，仍然在持续之中。

15. 在这方面 《 马尼拉宣言 》 最近儿年促使新的重晏联合国 丈件获得通过， 这

些文件旨在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以便促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之间和平的关系.

因此， 1 985 年1 1 月8 日 ， 大会第4 0周年纪念会议通过了题为 " 庄严呼吁冲

突各国立即停止武装行动和以放判方法解决它们的争端，并庄严呼吁联合国各会员

国保证以政治方法解决紧张与冲突局势和现存争端，并避免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

力以及避免干涉剔圈内跤'时剪 4 0 / 9 号决议. 这项庄严呼吁明 丈重 申 了 《 马尼

拉宣言》的条款，特别强调了安全理事会、大会‘秘书长在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和

冲突方面的作用.

16. 最近的事件突 出 了大会在通盘努力和平解决中美洲局势方面所作的积极贡

献，就.1- 1 9 8 7年 I 0 月 7 日 题为 " 中美洲局势 " 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和

平倡议"的大会第 4 2 / 1号决议中所提到的那样.

17. 秘书长也在行使其斡旋能力方面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 它作出 了努力只取了

建设性步，骤，尤其是通过了他所倡议的外交进程，设法寻找阿富汗局势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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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秘书长对于塞浦路斯‘柬埔寨局势，以及对于西部萨哈拉问题巳经作出了

类似的努力.

18. 由于 《 马尼拉宣言 》 的存在 ， 一份内容十分重娶的文件得以起草完成和最

后定案，这份丈件就是1 9 8 7年1 1 月I 8 日大会第42/22号决议所通过的 《 加

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适合》这项宣盲的许多条款

有助于补充《马尼拉宣言》的条款.

19. 今年 J <:马尼拉宣言》重新反映在《关于如防和消除争端、可能会威胁到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以及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的宣言草案).事实上，将于

大会第 4 3 届会议获得通过的该项草案是同联合国各机构采用的预防性外交做法相

适应的，这种作法已经列入《马尼拉宣言》的相应条款中.

20· 最近几年 ， 关于中东局势， 大会按踹许多 国家的建议， 曾经一再喜求该世

界组织的主持之下，按照1 987年1 2 月1 I 日 第 4 2 / 2 0 9 B 号决议重新肯

定的条件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这些条件是符合《马尼拉宣言》的精神

和内容的.

21. 实际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世界上各种冲突局势的一切辩论中均提到

《马尼拉宣言》的条款.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就伊朗与伊拉克之间

的战争‘尤其是通过和执行安全理事会5 9 8 ( 198 7 )号决议所展开的辩论.

22. 在一般欧洲 一级 p 罗马尼亚 曾经积极地参与 了文件编制工作， 其中一份重

辱的文件，是1 986年9 月1 9 日 通过的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问题斯

德哥尔摩会议文件.在这份丈件中，各参与国家强调它们对和平解决争端原则11H承

诺，它训'li氏为相信各国有责任必须同时避免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这是维持和巩固和

平与安全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们回顾，它们已经决定‘而且必须加强改善它

们所使用的万法以期和平解决争端，它们罩甲它们决心尽一切努力仅以和平方

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仕何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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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马尼拉宣言》的条敷也已经反映在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条约、协定二联合

宣言‘公报‘其他双边丈件中.罗马尼亚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内容，现在举例如

下:

(a) 1987 茸3 月12日p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其和国尼古扮齐奥塞斯库总统正

式访问印度共和国时，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其中"以最坚决的措词申

明，一切军事冲突，应当仅以和平方法以及通过有关国家之间的直接

谈判加以解决";

(b) 1 9 8 7年1 1 月25 日 ，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古拉 · 齐奥塞

斯库总统对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时，双方发表的开罗

联合公报的声明如下:罗马尼亚总统和埃及总统主张通过和平方法s

作为面向建立信任‘缓和、合作的唯一感性方式，解决国家问一切法

律问题和冲突，同时主张在国际关系中消除武力";

(0) 1 9 8 8 年4 月1 0 日 ，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古拉. .齐奥洼.斯

库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时，双方发表业加达公报，其中强锅如

下: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和苏哈托总统对于世界上目前的紧张

和冲突申心地区的持续不断和日益扩大表示深为关切，在此以最

坚决的措词声明，国家间一切问题，应当仅以和平方法、通过谈

判，加以解决".

24· 1 9 8 7年期间 ， 大会第六委员会就议程项 目 " 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 " 进

行的辩论，曾经刺激了在分析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方法的范国内，就谈判、斡A在、

调停‘调解、询问、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机构或安排，提出许多想法、具体

提案‘各项建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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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甲某些建议， 正在. 由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以彻底的

方式，加以审议.在该机构肉，关于设立斡旋、调停和调解委员会以及编制和平

解决争端手册的各项建议，已经在最后的编写阶段中.特别委员会关于其1 988

年届会的报告载有这万面的有关内容.

26· 1 9 8 7 年1 2 月7 日大会第42/150 号决议中 ， 强调需要通过逐渐

发展和编寨国际法并通过加强联合国在这个领域的效能，继续努力加强和平解决争

端的进程.

27. 在世界各不同地区某些冲突和紧张局势持续不断、 甚至 日 益扩大的条件下 ，

这项条款是特别有意义的.它证明，和平解决冲突和争端，还没有成为联合国所

有成员国的普遍做法和关心重点 o (联合国宪章》、《马尼拉宣言上犬会协商

一致通过的其他有关文件的得到遵守，并没有受到举世确保.已经取得了某些进

展，采取了某些积极的步骤.大家已经开始了解到，对于仅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

国际法律问题这项义务，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了解的开始与联合国为加强和平解

决争端原则所作出的一般性努力的同时发生，并不是巧合的.为此理由，必须继

续作出这些属于联合国根本职贵的执行工作的努力.

28. 第4 2/150号决议请秘书长提出一份报告， 其中载列各会员 国就提高 《 马

尼拉宣言》效力的方法和途径所提出的答复，根据这项请求，大会和各会员国不妨

考虑到下列措施:

(a) 由大会一项决议再度肯定， 必须作出一切努力 ， 使所有国家充分遵守和执

行《宣言) ，使《宣言》举世周知;

(b) 使关于设立斡旋、 调停或调解委员会以及编制和平解决争端手册的文件草

稿，能够从建得到定稿;

(c) 使第六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继续审议和平

解决争端问题的一切方面.尽管《马尼拉宣言》获得通过，但决不表示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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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经完结.这仅仅是个开端，目的在于剌激和平解决争端方面规范和程序的编集

和逐步编制工作，以及剌激各会员国努力提高联合国在这个领域的行动能力;

(d) 审议和决定一种结构和某种国际体制 ， 由有关各方、 联合国、 在可能情况

下其他国家参与其间，以便在个案基础上解决前年几个国家和当事方的冲突和争端;

(e) 在这方面 ， 不妨考虑抓住机会， 就和平解决争端编制和通过一项一般性条

约.这样的条约应当符合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求，也将取代1 929年国 际联盟大

会所通过的、 1 9 4 9年联合国再度认定的《和平解决争端总议定书»;

(f) 把和平解决争端作为优先项 目 列入 《 联合国国际法的教学、 研究、 传播和

广泛了解协助方案》。

29. 罗马尼亚认为 ， 如果所有国家均执行 《 马尼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 》 的

全部条款，就会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也会重新激励联合国完成最高使命，

就是，被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的战祸.

三、从国际政府间组织收到的答复

A. 联合国专门机构

国际劳工组织

〔原件:英文〕

( 1988 年 5 月24 日 )

《劳工组织章程》第 2 6 - 3 4条和第 3 7条提到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可能

性，在劳工组织法律制度中，这几条似乎是唯一同(本〕报告有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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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原件:英文〕

( 1988 年5 月30 日 〕

粮农组织对于执行《马尼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宣言) ，以及对于如何提高该文

书的效力，不作评论.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原件:英丈/法文〕

( 198 8 年 6 月 2 4 日 〕

1.教科文组织对南史的决议的贡献在于重大方案十三 t和平‘国际谅解‘人权

和民权上，特别是在于次级方案十三. 1 . 1 (关于促进和平因素的思考)上.

2. 1 9 8 7 年 以来进行的活动 目 的在于发展教科丈组织在国 际法， 包括人道

主义法方面的教学和研究的作用.这些活动基本上包甜:

(a) ;就国际公法的教学和研究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协商会议{教科文组织，1 9 B 7

年 2 月 2 日 至 4 日 ) ;

(b) ;就有利于和平‘包括区域合作的教育、科学和文化因素举行了一次国际讨论会;

(0) 举行一次关于国际法的大学以后的区域训练班;

(d) 关于国 际法及和平的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

关于国际公法的教学和研究的

非正式协商

3. I 9 B 7 年 2 月 2 日 至 4 日 ， 教科文组织在总部举办了一次关于国 际公法

的教学和研究的非正式协商会议，这次会议是教科文组织自 1 9 6 0年代中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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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活动盹延棋.舍议的辩论环费~~下的臀点进行:

(8.)墩学

4. 华歌 曲与合者指出 m障公楼的辙学方即 出视 了一定的倒退. 这种倒退 以

两种形式出现.第…F大直在军电蹲到f在事理麓的醋悻桂教学方案分营之结呆是在教学

方面专门课程增强~.这些曾在程基本上8寄 自1于醒目在端的某一个专一的领域.这种局

卦，不单是因为国际捷曲守门姓增如‘对于蜷来盖章事的销域报广{以前由国内法主￥)

无疑也是由于学生患于事:强立即且攒的如识喇

5. 即使患其地拴在在非科靠在掉哥哥撒切轧伊、国 际接就不持不专门化 ， 然 而不能志

记国际浩的不同窗事分'滞蝇一个半百分割曲』整体F学生必捕事:程主晤的原则和原理.

过度的专门也可能使4基本拍摄幽屈居段路醒结过盛且在剧在国际桂的每一个发展阶段

都赋与它普遍的特性.屈地，这种寺内也还可自在掩矗了醋际桂作为某种文化的表

现的深切的直罄嚣义;这种文辑进时挺进时静静迁尉达到的晋及性价值为根据y这些

价值对于维持世界和平如.f.~商人践曲如费量进蝇、苦思曲.

6. jJ一方菌靠 E董事京雄事史学楠费需立起她道是现在于2留存在法敬竿的非强制性上.事

实上这个学科并不常常是:«串串暂避蝇静的s露营辙楚:均于t古学.;£也是这样，对于经济

学家~敢抬非革J:.，tlt社命科学辑人文革等等世脚再翻学生事tJ!.习、尉现了.一般而盲p即

使国际洼的学巧是必普普魄黯用的普史学时期雄键是非曾不足静的.

7- 过一次的1曹先.~i在铠理与费增嘴盟辙平等 丈扭扭设娃争取各国保证法学院经

济和政治学蜒的所萌非生晶辅导器翻越高等童电管罐带献的费生学，使困际法的基本原财包

舍的价值成为文化的一个直哥成分.

{同研究

8. Jij告者强锵虽32费时册谓的服典m际古牵制定一项批判性的处理办法， 国

为国际法滞成的盛时II靠在社告提辛苦罪过在脚拼盘棋手rl章，剧时带跑到社会训练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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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出现新的角色.这一种处理办法能够顾及到第三世界国家的

愿望，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不能参与国际法的拟订.与会者提出了多种的办

法.

9. 此外， 习 惯法基本上显然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惯例形成的法律而已. 然

而，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惯例证明有必鲁在教科文组织的援助下拟订在这些国

家以及这些国家建立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生效的惯例汇绳

10· 有人从文献的角度指出 { 没有文献就放有研究可言 ) 有必要分辨长期和中

期和短期的政策.如呆有必要制定汇编，鉴于实行所需的资源很多以及收集现戚

材料国现这个目标罄长期才能实现.

11 .在短期内，由于某些国家出版国际公主去年鉴或至少是区域年鉴，也认识各

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惯例作为研究的万向肯定较为容易.教科文组织必须鼓励这

种行动.

12. 又必须相 当迅速地解决若干实际问题， 以便促进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国

际法的了解，因为这些国家不象发达国家那样具备必哥哥的研究手段:目前或过去的

基本著作，普通的和专门的目录，数据库，能够对某一问题提供轻易得到的文献的

机构清单，关于这点，教科丈组织可以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帮

助解决文献问题，教科文组织编写一份国际公法手册正往这个方向发展.

关于有利于和平，包括区域合作的教育、

科学和文化因素的国际讨论会

13. 1987年1 0 月1 2 日 至1 5 日 ， 在 国际和平研究联合会和巴西教育学

会的合作下教科文组织在巴西的里绚热内卢举行了一次国际讨论会.来自世界上

不同地区的 I 2个国家的30名专家参加了讨论会.

14. 该讨论会得以特剔审查 了一 份 编 写 的 报告， 这份报告是关于以下的原

因和后果;破坏《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使用戒威胁使用武力，外国干涉、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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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国内政和武装侵略.讨论会的结论和建议随本文附上{参看本报告附件第一

节) •

非洲关于国际法的大学后的训练班

15. 在布隆迪 大 学 合作r;教科文组织从1 988 年1 月7 日 至1 3 日在布琼

布拉主办了一个关于国际法的大学区域训练班.一个国际性的国际法教技小组主

持有关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 6 0 名 学员 ， 其中包括将敬帅 国家公务 局，政府部门

的顾问和法官.

16. 学员分成三小工作小组 ， 对于三个国家在过境权方面的一项争端作出假想

的仲裁.为了使学员能够衡量这种争端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可能引起的其他问题，

还讨论了关于内陆国、关于国家加入条约‘关于国家的责任等有关问题a

关于国际法及和平问题的出版物

17. 教科文组织 自198 6 年以来 出版了儿项著作 :

EDWARD MCWR 工lH1EY Q <联合国与法律的形成》。文化和艺术形态的相

对论以及为一个过渡时期形成国际法。巴黎， PEDo.:NE/教科文组织 ， 1 9 8 6

年， 292 页 。 这个著作是 《 联合国立法 》 的译束 文化和艺术形态的相对论

以及过渡时期的国际立法由纽约/伦敦/巴黎， HOLMES 和ME工ER/教科丈组

织， 198 4 年 出版 ( 274 页 儿

《国际人权法案》规范和体制的发展J 1948-1985年。 国际公约二

十周年( 1 966 一1 986 )乌德勒支，荷兰人权研究所(S 1M ) J 1 9 8 6 年 3

198 页a 法文本于198 8 年 出版a

《国际法.亚洲及太平洋的新闻和资料) ，自 1 9 8 6 年1 2 月 以来每年 出版

两次的联络公报a教科文组织亚洲及太平洋主要区域办事处社会及人文科学区域

股，曼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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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二

«1987年1 月1 日 截止有关人权的主要国际文书 的批准情况/1988年

1 月 1 日 截止主要的国 际人权文书的批准图表 ) (英/法两种文本) ，巴黎教科文
组织，

《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大全》。社会科学报告和文件，第5 6 期 ，1 98 7
年巴黎教科文组织， 280页-

RENE-JEAN DUPUY «介于空想与历史之间的国际社会》巴黎，ECoEO

MICA/教科文组织 ( "国际法的新使命"丛书)， 1 9 8 7年 J 1 8 2 页 -

.N I GE L RODIEY 0 «国际法规定的战俘待遇》。巴黎/伦敦，教科文组

织/ CLARE:NDON 出版社o (;(国际法的新使命，第4号)， 1 92-7年， 374
页a

《和平研究和训练机构世界指南儿巴黎/伦敦，教科丈组织/ BERQ ， 1988

年， 2 7 1 页 (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种文本 ) 画

"拉丁美洲:国际公法的教学 JJ (拉丁美洲"国际公法的教学) ，教科文组织，

加拉加斯， ( u 研究和丈件 UR SH SLA C " 丛书 ) ， 1 9 8 7 年 J 1 3 1 页 { 西班

牙文本) 0

国际电讯联盟

〔原件:英文〕

( 1 988 年6 月8 日 〕

1 .虽然国际电讯联盟对于《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没有任何

特别的意见提出，可是电讯联盟认为值得指出大会第 42/1 50号决议第 2段强调的

"需要":通过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集s继续努力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

2 .在这方面，电讯联盟提请联合国注意电讯联盟在其国际法律范围内制订和

编集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这项办法载于 1 982 年的内罗毕 《 国际 电讯公约 》

第 5 0 条和第 8 2 条的条文内 以及载于该公约关于强制性解决争端的附加任择议定

书的条文内。这两项文书目前均生效o (参看本报告附件第二节}



噩噩噩酣睡酣睡噩噩噩噩圃酣睡堕圃酣睡醒

A/43/530
Chinese
Page 20

圄 ，ι

世界气象组织

(原件:英文〕

( 1 988 年6 月2 日 )

世界气象组织完全赞同并支持《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所体现

的原则.气象组织注意到就本组织活动范围内引起的法律问题征求国际法院的春

询意见的机会.很可能是由于气象组织活动的特殊性质，自本组织成立以来还没

有提出过这类要求.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原件:英文)

( 1 988 年7月1 2 日 )

1. 1979 年4 月8 日 通过的 《 工发组织章程 》 第2 2 条规定 了 两个或两个

以上成员国对章程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的解决办法.特别地，第 22 . 1(a)条规

定，这类争端应通过谈判解决，如呆这个办法解决不了，则应提交工业发展理事会，

除非当事各方周意采取别的方式解决.如呆争端未能接上述方式解决，以致争端

未能接上述方式解决，以致争端的任何一方感到不满，第 22 . I(时条规定不满的一

方在当事各方同意之下，可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或仲裁法庭，否则提交和解委员会.

此外，第 2 2条第2款规定 ， 大会和工业发展理事会经联合国大会授权， 各 自有权

请国际法院对本组织活动范围内发生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大会和工业

发展理事会所需的这项必要授权是由联合国和工发组织之间的关系协定第 1 2 条规

定的.该协定是按《联合国宪章》第 5 7条和《工发组织章程》第 1 8 条的规定

签订，并于 1 9 8 5 年1 2 月1 7 日 生效. 迄今为止 ， 还未发生过需援引第22

条的争端.

2. 从上所述， 可以看出 《 工发组织章程 》 实际上执行了 《 马尼拉宣言 》 的许

多规定，特别是第一部分的第9段和第 1 1 段 以及第二部分的第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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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尤其是关于第二部分第5 段倒数第2分段 ， 工发组织秘书处的一贯做法是，

当它同各国签订有关会议安排或在各自成员国里执行技术合作项目或其他活动的协

定时，它必定列入关于如何解决未能友好地解决的争端的适当条款.由于这些条

款所规定的正式程序在实践上从未被援引过，因此争端解决条款的存在实际上鼓励

了和说服了当事各方通过谈判友好地解决争端，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4. 工发组织秘书处在实践中证实 .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 3 0 节和相

应的《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第 3 2 节是切实可行的， 这两节都要求向 国际法

院征求咨询意见.因此，在这两项公约范围内产生的问题都适用这项程序.另

一方面，对于在特定协定下产生的其他问题，秘书处的做法是通过仲裁解决争端.

这类仲裁条款的一个典型例子载于工发组织和获得工发组织援助的政府之间的标准

基本合作协定第十三条.

织
一

组
一

闯
一
体

府
一
同

政
一
共

际
一
洲

国
一
欧

他
-

其
-

RU

〔原件:英文)

( 1 988 年7 月1 8 日 )

1. 第37/10 号决议通过并附于其后的 《 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

言》元疑是一项重要文件，它重申和进一步发展了国际法中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即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2. 欧洲共同体在联合国组织里享有观察员地位. 这就是说 ， 在原则上 ， 第

二部分的各项现定对它不适用，因为这些规定针对的是可以利用《联合国宪章》第

六章的各项现定的会员圈，以及在国际法院为争端当事方的国家( <国际法院现约》

第 3 4 条第1 款 ) 0

3. 但是， 我们认为这应看成纯粹是妨碍适用 《 马尼拉宣言 》 部分规定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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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障碍.欧洲共同体在作为国际法人独立活动时，在同第三国家的关系中当然

必须尊重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及其一切要求.

4. 在考虑到特别是 《 马尼拉宣言 》 第一节第5段时 ， 可提 出 下列意见 . 共

同体在同第三国家的条约关系中规定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各种途径，其中规定最多

的是谈判.有一项特点是，这类谈判极常在共同体同第三国家签订的协定设立的

共同札构内进行.这类机构在共同体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问签订的自由贸

易协定中称为混合委员会.在同地中海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

摩洛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突尼斯)签订的合作和协作协定中称为协作理事会.在

这些协定范围内产生的争端将在混合委员会和协作委员会内通过谈判解决.在同土

耳其签订的协作协定中，协作理事会可将争端提交欧洲法院或任何其他现有的法院

或法庭.

5. 此外 ， 共同体及其成员 国周非洲‘ 加勒比和太平洋许多 国 家签订的所谓第

三个非加太-共同体洛美公约( 1 984 年 ) 载有一项条款 ( 第278 条 ) J 规定

在对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的争端未能通过谈判或共同体--非加大部长理事会或大

使理事会的"斡旋"程序加以解决的情况下，应采用一项强制性仲裁程序.

6. 从上所述， 很明显 ， 就适用于欧洲共i司体的 《 马尼拉宣言 》 特定条款来说 ，

欧洲共同体充分尊重《马尼拉宣言》的精神和这些条款.

欧洲理事会

〔原件:英文)

( 1 988 年5 月1 9 日 )

1 957 年4 月29日的 《 欧洲和平解决争端公约 》

下表列出该合约的签字和批准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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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斯特拉斯堡条件:

日期: 29/04/57 日 期 :

2 次批准

30/04/58

..-..-町__ ~_j.. . R .~..___一-.白，中.- -

!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塞浦路斯
'丹麦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再t 岛

发尔兰

意大利

列支敦士登

卢森堡‘
马耳他

占荷兰

挪威

葡萄牙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签字日期

13112/57

21/04157

21/04157

21/04157

29/04/57

21/04157

2t/04I57

21/04157

21/刷/57

111121'79

29/04/57

12/12/"

2'/04/57

21/04/57

2t/04/57

15/04154

01/咽!!I/51

29/刷/引

批准或

加入日期

15/01/ω

20/刷/70

口/们/51

18/04/41

29/01/ω

11/02/10

05/们'/U

21/归/们

07/07/51

27/旧/51

30月4/51

21/11/ω

07/12/,0

生效日期

15/01/50

20月4月。

17月1/59

18/04/51

29/01/画。

18/02/ 10

05/01/Cl

21/02/"

07月7/51

30月4/51

30月4/51

21111/画'

们'112/&0

且:保留

D:声明

T: 领土适用

口

E

T

口

御。

lilT

口

衔。"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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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国际衬论会的建议

1.讨论会审查了四份关于区域合作与和平的研究报告(非洲、亚洲、欧洲和

拉丁美洲)和一份关于违反《联合国宪章》事件的原因和后果的研究报告.

2. 会议强调指 出 以下各点 :

(a.)区域合作是达成消除冲突和紫张的必要步骤;

(b) 通过区域合作把以军事为 中心的安全政策转变为更加面 向 经济、 社会和文

化的政策是十分有必要的;

(c) 区域合作的重点应在于能够适应区域多样性和特殊性的具体和平与 安全政

策;

(d) 区域合作应视为通封各种不同的现有和/ 或新设体制来执行特定政策的一

个集中封程;

(叫区域合作应采取一种能够防止外来干涉并促进东西双方和解的方式;

l由 区域合作应遵守并加强 《 联合国宪章 》 所载各项基本原则 . 特别是与不使

用武力、民族自决权和国际合作有关的原则;

(g) 区域和 国 际合作是密切相关并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

出)科学和技术应视为合作的重要领域，布助于消除危害和平的E际和区域不

平衡以及社会紧张状态;

(i) 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对此种过程的贡献应给予剪视.

3 .会议向教科文组织提出下列具体建议:

(副教科文组织应瓜多学科观点促进比较性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以探讨各不阳

区域所发展出的安全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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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科文组织应激励对世界各不嗣区域建立信任措施和政策的审查，并鼓励

此种措施以便增进国际和平与谅解;

(0) 教科文组织应促进在冲突与和平研究领域的 区域闸合作 ， 并提请注意在其

职权领域内的区域和平行动，例如南美洲和平、民主和区域安全委员会;

(d) 教科文组织应着手研究在区域合作范畴 内行使主权的新途径;

(e) 教科文组织应宣传与安全政策的 民事事项布关并使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细织

双方面发生相互作用的一些面向问题而合作的实例;

(f) 教科文组织应使非政府组织在关于冲突和解块冲突的一切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参与的层面扩大;

(~教科文组织应在其《全世界和平研究和训练机构概览》修订本中扩大地理

范围和机构数量;

(均教科文组织应在传播界宣扬有关和平与安全的积极措施方面介绍现有的经

验并促进资料的交流;

(i) 教科文组织除 了 在联合教学系统内 以 臣际谅解企作与和平为 目 标而进行的

可贵工作以外，还应制订一项以泱策和作梅定人员为对象的教育方案;

( j) 教科文组织应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E 际 司法机构和程序 ， 作为解决E家

间争端的工具，特别是国际法院的存在.

二、目际电信联盟

198 2 年臣 际电信公约

第 5 0 条

解决争端

188 1. 成 员 国 在本公约或第42条所设想的条例的解释戒适用 问题上的争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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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交渠道，或依照彼此之间所缔结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内的解块医!际争端程

序，或以彼此议定的其他任何方法如以解块.

189 2. 上述解决方法均不采用 时 ， 作为争端当事方的任一威z员 E可视情况按照

《一般条例》戒《附加任择议定书》所订程序将争端提交仲裁.

第 5 2 条

仲裁:程序

(见第 5 0条)

631 1. 诉请仲裁的 当事方应首先执行仲裁程序 ， 向争端他方发 出关于将争端提

交仲裁的通知.

632 2.当 事各方应以协议决定仲裁应交由个人、 行政机关或是政府执行. 如果

当事各方在关于争端提交仲裁的通知发出后一个月内未能就此取得协议则仲裁

应交由政府执行.

633 3. 仲裁如交由个人执行 ， 则仲裁员不得为介入争端各 当事方的 E 民开不得

在争端当事国享有居所或在该国就业.

634 4. 仲裁如交由政府或政府的行政机关执行 ， 则所选择的政府或机关必须为

非争端当事方的成员，阳时为在适用方面发生争端的协议的当事方.

635 5. 争端双方在关于争端提交仲裁的通知收到 日 期起的 三个月 内 应各 自 指

派-名仲裁者.

636. 6 .争端当事方超过两个时，在争端中持共阳立场的两姐当事方应各自按

照第 6 3 4 和 6 3 5条所订程序指派一名仲裁者.

637 7. 如此指派的两名仲裁者应选定第三名 仲裁者 ; 当 前两名仲裁者是为个

人而非政府或行政机关时，该第三名仲裁者必须满足第 6 3 3条所述条件，且

不得与另两名仲裁者其中任何一人属于相同国籍。前述两名仲裁者未能就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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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仲载者的人选达威协议时，则应各自提名一个与争端完全无关的人担任第

三名仲裁者a然后应由秘书长以抽签方式选定该第三名仲裁者。

638 8. 争端 当事方可商议由一名 以协定任命的单一仲裁者解决其争端 ; 或者

由双方各自提名一名仲裁者，然后请秘书长抽签决定其中的一人担任单一仲裁

者a

639 9 .一名或多名仲裁者应自由决定仲裁程序a

640 10. 单一仲我者的裁决应是最后决定， 对争端 当事各方具有约束力a 如

果争端交由一名以上仲裁者裁决，贝IJ以仲裁者的多数票所作决定为准，并对当

事方具有约束力a

641 11. 当事方应各 自 承担本身在仲裁的审查和诉讼程序中所需的费用。 除

当事方本身所需费用以外的仲裁费用应由争端当事各方平均分也

642 12. 电信联盟应提供仲裁者可能需要的一切与争端有关的资料.

国际电信公约附加任择议定书

( 1 982 年 ， 内 罗毕 )

强制解决争端|

当此《国际电信公约》签署之时( 198 2 年 ， 内 罗毕 ) ，以下署名各全权代

表签署下列《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附加任择议定书>，作为《全权代表会议最后文

件》的一部分( 1 9 8 2 年 ， 内 罗 毕 La

电信联盟各l夜，员， {国际电信公约本任择议定书> ( 198 2 年 ， 内罗 毕 } 缔

约各方，表示希望以强和|仲裁方式解决它们所涉及的与《国际电信公约》或其中弗

42条所述条例 的解释戒适用有关的任何争端自

议定下列各条款:

第 l 条

与《国际电信公约>JX，其中第 4 2 条所述条例 的解决JXI适用有关的争端 ，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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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共同意见选定《公约》第 5 0 条所列解决方法之一， 否则应在争端 当事方之一的

请求下提交强制仲执应采取的程序载列于《公约》第 8 2 条 ， 其中第5款应 阐

述如下:

" 5 .争端当事双方应在关于争端提交仲裁的通知收到日期之后的三个月内各

自指派一名仲裁者。如果其中一方未在此一时限内指派仲裁者，则应在他方请求

下由秘书长按照《公约》第 8 2条第 3和 4款作出任命"。

第 2 条

本议定书应开放给签署《公约》的各成员国签字，应按照为《公约》制订的程

序进行批准;作为电信联盟成员的任何国家均可如入.

第 3 条

本议定书的生效日期应为《公约》生效之日，或是第二份批准书或加入书存放

日期之后的第三十天，但不得早于《公约》生效的日期。

对于议定书生效以后进行批准或加入的成员国，本议定书应在批准书或加入书

存放日期之后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啤

第 4 条

秘书长应向所有成员通知:

但)本议定书附加的签署名单以及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存放;

(b) 本议定书生效的 日 期.

各全权代表在中文、英丈、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单一文本上签署本议定书，

以资证明;当发生争议时以法文文本作准，议定书存放于国际电信联盟档案，电信

联盟应向每一签署国发送IIJ本一份.

1 982 年1 1 月6 日

订于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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